
肥东县元疃学校食堂大宗食品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

一、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名称：肥东县元疃学校食堂大宗食品采购

项目编号：2026ADDWZ00003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6年01月09日

开标日期：2026年01月30日

肥东县元疃学校食堂大宗食品采购中标候选人结果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名称：安徽天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南岗镇天龙路与磨子潭路交口南岗惠园E1幢综合楼五楼

投标费率：83%

质量：合格

工期：首次服务期限为一年，经采购人考核合格，在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前提下，且合同双方同意，可续签下

一年合同，连续续签不得超过两年，总服务期限不超过三年（合同一年一签），续签合同中标费率不变。

备注说明：详见附件

招标人名称：肥东县元疃学校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元疃镇元疃大街101号

联系人:项贤宏

联系方式:0551-67953737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肥东县公共资源交易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深秀路2号肥东政务服务中心四楼东北角

项目负责人:茆浩然

联系电话:0551-67758792

公示期：2026年01月30日至2026年02月02日

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在公示期间，可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代理机

构提出异议，异议材料递交地址：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深秀路2号肥东政务服务中心四楼东北角，联系人：茆浩

然，联系电话：0551-67758792

若投标人对异议处理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子服务系统网上投诉功能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向肥东县教

育体育局提出投诉，联系人：崔娅曈，联系电话：0551-67730971。

二、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异议提起的

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一）异议应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提出或以其他书面形式实名提出，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

2、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如有）；

3、被异议人名称；

4、具体的异议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提起异议的日期。

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章。

异议人需要修改、补充异议材料的，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改或补充材料。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异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2、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异议材料不完整的；

4、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6、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特此公告。

2026年0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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